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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台梭利教育法在我国幼儿园中的运用

文／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　曾桂连

　　在世界教育史上，玛利亚·蒙台梭利 （ＭａｒｉａＭｏｎｔｅｓｓｏｒｉ）
（１８７０—１９５２年）是意大利２０世纪初的一位著名幼儿教育家。
蒙台梭利教育是她从１９００年起不懈地对孩子童真天性的科学
研究中发展而来的，被世界公认为优秀的幼儿教育模式之一。

在今天的蒙台梭利教育实践中，主要倡导和强调蒙台梭利博

士提出的遵从孩子自然个性而进行教育的三个基本原则，即

注意观察、尊重个性、造就环境。

一、蒙台梭利教育法的普遍运用误区

（一）忽略了真正的内在价值，盲目追求功利化

蒙台梭利教育法真正具有的价值应该是它对儿童的看法

以及儿童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其核心在于观察、了解儿童发展

的内在需求，以确定其个别化教学的目标，而后提供适宜的环

境，满足不同儿童的需要。但是，我们许多幼儿园在 “引进”

蒙台梭利教育法的时候，常常以为拥有一整套蒙式教具，建立

起蒙式教室就可以实施蒙台梭利教育法。而且，受功利主义的

影响，一些幼儿园在引进和使用蒙台梭利教育法的时候，更多

的是把它作为一个 “旗号”和 “卖点”向家长推介的，并以

此为名目办起了 “蒙式兴趣班”，向家长额外收取高额的费

用。而一些父母受宣传误导的影响及教育子女观念上的偏差，

亦对这样的教育津津乐道。如此，在幼儿园和家长共同的利益

驱使下，牺牲掉了蒙台梭利教育最有价值的精神。

（二）忽视了本身的局限，盲目硬搬形式化

反思蒙台梭利教育法本身，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它的局限

性。其一，蒙台梭利教育法最早是为学习有障碍的特殊儿童而

设计的方案，以提供更适合他们的学习机会。但用到正常儿童

身上，这种高结构化的活动和材料，并不有利于发挥儿童的主

体作用。比如，蒙台梭利强调儿童在操作教具时应给予一定的

自由，但儿童只有选择时间和教具上的自由，方法和规则上是

没有自由的，儿童需要按照规定的方法和步骤来反复练习和

摆弄，儿童是被动的，是不能具有创造性的。其二，蒙台梭利

教育法的教学环境是经过教师精心准备的，我们姑且不论儿

童在这样的环境里是否只是一座自动的 “孤岛”，但就儿童作

为环境的主要参与者而言，他们也负有对环境的创设和改造

任务，环境对儿童而言，应该是一个动态、网状的系统，每一

个人、每一件物和每一个具体的情节都可能在构建或发挥着

主体的价值。如此说来，不管蒙台梭利教育法的局限，盲目硬

搬形式化的内容，这并不是实施和发展蒙台梭利教育法的本

意。

二、蒙台梭利教育法在我国幼儿园中的应用

蒙台梭利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探索，提出的一套旨在促进儿

童良好个性形成的教育思想和方法体系，至今仍影响着世界幼

儿教育工作者的儿童观和教育观。如何借鉴蒙台梭利教育模

式，如何使蒙台梭利教育模式中国化已经成为专家学者、实际

工作者探讨的焦点。蒙台梭利的儿童观、教师观可以为我们今

天的幼儿教育改革给予多方面的启示。

（一）以正确的出发点创办 “蒙班”

幼儿园树立创办 “蒙班”的正确出发点，最根本的是还

蒙氏教育以平民化的本色。一方面，如果一所学校要取得可持

续、长远的发展，需要考虑经济压力的问题，但是作为读书学

习的地方，如果仅仅只是考虑盈利去经营学校，可以想象这个

幼儿园的未来是什么样。无论如何，第一位的永远是孩子的教

育问题。另一方面，受广告影响和受邻居影响而盲目跟风选蒙

氏教育的家长，在跟随一种新的教育方法的同时，不要忘记用

理性分析一下这种教育方法是否能够为孩子接受并且促进孩

子的发展。

（二）加强教师蒙氏理念的培训

首先，严格规范接受蒙氏理念教师的培训工作。具体如何

对培训工作进行规范，笔者认为按照霍力岩学习蒙氏教育法划

分为三个重要的阶段，即技术性学习阶段、实践性学习阶段以

及解放性学习阶段，进行培训比较科学有效。在培训的时候争

取做到以下三点，首先，培训教师时认真、系统地向学员介绍

蒙氏教育法的课程理念，还原学员一个最真实可感的蒙氏教育

氛围中；其次，让初学领悟蒙氏教育法的教师们上一线进行实

践操作，加深其对于蒙氏教育法的理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便是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合作磨合之后，蒙氏教师进行自我反省

探索，力求摸索出共性中的个性教学方法。教师应该耐心地关

注每一位儿童的活动生长情况，及时对儿童的情况作反应回

馈。尽量根据适龄儿童的身心特点，去设计营造一种有利于发

挥儿童特长的氛围。

（三）创造一个适合儿童发展的环境

有准备的环境不仅是 “硬件”———良好的物质环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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